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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管理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注册登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人

员。 

一、 志愿者的加入 

1. 自然人自愿申请，经过一定程序，成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注册志愿者。 

2. 志愿者招收基本要求： 

(1) 通过北京感恩基金会官方网站或其他方式书面申请； 

(2) 认同北京感恩基金会的宗旨和使命；  

(3) 良好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  

(4) 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参与志愿服务。 

3. 北京感恩基金会长期招募志愿者，并根据项目需求不定期招募志愿者。  

4. 综合管理部在收到申请 5 个工作日内与符合基本条件的志愿者申请人进

行网络或实地面试，确认基本条件合格后，交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面试，确认申

请人符合要求后，由秘书处批准进入见习期，并纳入相应职能部门统一管理（一

人可纳入不同部门）。 

5. 志愿者加入谈话常规问题 

(1) 你通过何种途径知道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2) 你为什么想成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3) 你对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的基本印象是什么？  

(4) 请你估算一下可持续参与北京感恩基金会工作的时限。 

(5) 你一般情况下哪些时间段能参加志愿服务工作？ 

(6) 你对基金会的哪个或哪些项目感兴趣？ 

(7) 你在申请表中谈到你有什么特长，请具体谈谈。 

(8) 你在申请表中谈到你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请具体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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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在志愿服务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你觉得最大的困难会是什

么？ 

(10) 你对感恩基金会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二、 志愿者的见习和转正 

1. 新志愿者加入并执行基金会派遣的三次任务后，由综合管理部向志愿者

发放转正申请表，经相关职能部门和综合管理部一致确认能够胜任北京感恩公益

基金会的志愿服务工作，经秘书处批准，转为正式注册志愿者。 

2. 基金会与正式注册志愿者签订《志愿服务协议》、《志愿服务承诺书》

和《安全责任保证书》。 

3. 见习期参加基金会派遣的任务期间，如相关职能部门和综合管理部认为

志愿者任务完成不力，可以延长志愿者的见习期并知会志愿者。如果执行五次任

务之后，仍被视为不能胜任，则不予转正。 

4. 志愿者在见习期内出现违反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志愿服务原则、损害基

金会的形象、声誉与利益等行为，经相关职能部门和综合管理部一致确认，予以

清退，同时不再接受该人重新加入申请。 

5. 除被清退和自愿退出以外，一旦转正，将终身成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的注册志愿者。 

三、 志愿者培训 

1. 志愿者接受由综合管理部进行的基金会宗旨、使命等方面的培训。 

2. 根据志愿者所参与的志愿服务要求，由相关职能部门对志愿者进行培训。 

3. 综合管理部需对志愿者培训情况进行统计、总结，结果需登记在志愿者

管理数据库。 

4. 培训结束后，综合管理部收集参训志愿者的培训反馈意见。 

四、 志愿服务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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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志愿者一经转正，即进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人力资源系统。综合管理

部会根据基金会的各项日常工作及项目运作情况，安排志愿者从事长期或临时性

的志愿服务工作。 

2.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 

3.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如三个月以上不能领受基金会安排的志愿服务

工作，应告知综合管理部，将被转入休假状态。休假结束后应主动销假。  

4. 志愿者在未请假情况下，多方联系不上，转入休假状态。 

5. 在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过程中，基金会需向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所需的

物资或购买物资的费用，以及必要的志愿者补贴。 

6. 在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过程中，基金会需和志愿者保持密切沟通，发现

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应及时作出处理。 

五、 志愿者考评 

1. 相关职能部门对志愿者每一次志愿服务进行记录和考评。注册志愿者每

年写一份志愿服务自评，必要时在项目结束后撰写自评。综合管理部会同相关职

能部门对志愿者进行年度综合考评，必要时在项目结束后进行考评。 

2. 志愿者表现突出的，将给予在官方网站表扬及项目评优和年度评优的奖

励。 

3. 志愿者有违规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乃至清退。 

4. 基金会根据志愿者参加具体志愿服务的时间、服务年限及获得的奖励，

进行积分累积，并根据积分实行评级制度。具体志愿服务时间由职能部门报综合

管理部。 

5. 基金会将在今后适当时期要求不同星级的志愿者佩戴相应的标志，志愿

者的星级只是一种荣誉，任何星级的志愿者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六、 志愿者退出与重新加入 

1. 志愿者经书面申请，可以提出退出，但在项目执行期间不得无故退出。 

2. 综合管理部在志愿者提出申请后安排与志愿者进行网络或线上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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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愿者退出谈话常规问题 

(1) 非常感谢你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已经贡献的志愿服务。你为什么希望

退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2) 请谈谈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志愿服务期间印象深刻的事件。 

(3) 你认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哪些地方值得肯定？ 

(4) 你认为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需要今后改进？如何改

进？ 

(5) 你今后如有机会是否会继续进行志愿服务？ 

4. 志愿者退出后，可以申请重新加入，按新志愿者加入流程处理。 

七、 志愿者数据库的管理 

1.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为志愿者建立数据库，数据库录入志愿者填写的个

人信息。这些信息仅用于基金会开展志愿服务之所需，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2. 综合管理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在数据库录入与志愿者加入谈话的内容、志

愿服务记录、志愿服务考评结果等。 

3. 志愿者数据库阅读权限分为两类： 

(1) 基本信息：秘书处、综合管理部和相关职能部门。 

(2) 所有信息：秘书处和综合管理部。 

八、 附则 

1. 本制度解释权归综合管理部所有。 

2. 本制度 2020 年 8 月进行修订，经 2020 年 8 月 18 日第二届理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